
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

（第三批）分配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我区“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培育工作，结合省、市对典型村培育资金使用的相关要求，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的通知》（江海财基〔2024〕43号）和《关于印发江海区区本级财政性资金支出审批权限规定的通知》（江海府办〔2022〕1号）的规定，我局拟定《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第三批）分配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资金来源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的通知》（江海财基〔2024〕43号），预下达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1700万元，第一、第二批已分配划拨共1440万元，本次分配第三批260万元。
二、资金分配计划

本次下达资金为预下达资金，需根据省第二批典型村评定达标情况后进行清算，达标的典型村每个安排100万元奖补资金，未达到标准的村，不安排奖补资金。现为支持我区典型村培育工作，特制定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第三批）分配方案，具体如下：

本次共划拨资金260万元。按照动态调整的原则，分配给参与省第二批典型村培育选树的18个村（居），优先支持项目动工较快和支出进度较快的村（居）（详见附件）。
三、资金使用事项

（一）待省级典型村评定结果公布后，通过评定的村（居），按照典型村培育资金的相关规定，结合“三清三拆”和人居环境补短板工作，用于开展2024年典型村培育；未通过评定的村（居）需退回第三批奖补资金。

（二）各村（居）要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相关项目进度报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办、区农业农村水利局。

附件：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第三批）

分配情况

附件
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

（第三批）分配情况

	序号
	街道
	行政村
	第一批已安排金额（万元）
	第二批已安排金额（万元）
	第三批安排金额（万元）

	江海区总计
	900
	540
	260

	外海街道小计
	450
	270
	130

	1
	外海街道
	金溪社区
	50
	30
	14

	2
	外海街道
	石鹤利社区
	50
	30
	14

	3
	外海街道
	四大社区
	50
	30
	14

	4
	外海街道
	七西村
	50
	30
	18

	5
	外海街道
	麻一村
	50
	30
	14

	6
	外海街道
	麻二村
	50
	30
	14

	7
	外海街道
	南山村
	50
	30
	14

	8
	外海街道
	七东村
	50
	30
	14

	9
	外海街道
	东宁村
	50
	30
	14

	礼乐街道小计
	450
	270
	130

	10
	礼乐街道
	新民村
	50
	30
	10

	11
	礼乐街道
	向前村
	50
	30
	20

	12
	礼乐街道
	丰盛村
	50
	30
	20

	13
	礼乐街道
	跨龙村
	50
	30
	10

	14
	礼乐街道
	雄光村
	50
	30
	20

	15
	礼乐街道
	向东村
	50
	30
	10

	16
	礼乐街道
	东红村
	50
	30
	10

	17
	礼乐街道
	敬和村
	50
	30
	10

	18
	礼乐街道
	威西村
	5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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